附件2
关于《武汉市推进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办法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现对《武汉市推进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（一）细化国家上位规定的需要。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先后出台数字中国、数字经济、数字政府以及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等战略规划和指导意见，明确提出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、管理模式、管理理念创新，加快推进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。但对于“一网统管”的平台建设、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等规定的不够具体，亟需结合我市实际，通过规章进一步明确与细化。

（二）解决我市现实问题的需要。我市在“一网统管”实践探索中，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、数字化建设应用不充分、保障措施不完善等问题。这些问题涉及多部门职责与工作配置，急需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规范和解决。

（三）固化创新实践经验的需要。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成立了市城运中心，初步构建了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体系，探索形成了“三级管理、七级应用”的架构、事件闭环处置机制等一批经验成果。这些经验需要通过地方立法加以固定，为城市数智化治理提供长效法治保障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为做好《办法》的起草工作，市数据局会同市城运中心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，组成了立法工作专班，经实地调研后于2025年12月形成草案初稿，并2次书面征求市直相关主管部门、各区人民政府的意见与建议，也通过市数据局网站公开征求了意见。2026年3月9日，市数据局组织了专家论证会，对《办法》进行研讨和评估。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，市数据局组织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，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，形成《办法（草案送审稿）》。2026年4月28日，市数据局将《办法（草案送审稿）》报市政府转我局进行立法审查，经我局初步修改后，形成目前的《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三、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聚焦促进和保障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，围绕组织体系、平台建设、保障监督三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，《办法》共计16条，现对重点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是健全管理体制。《办法》根据《关于印发武汉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武政办〔2023〕41号文）、《关于推进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武办文〔2025〕12号）等工作要求和部署，提出“一网统管”的单位职责、管理架构，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分工，建立“一网统管”三级管理、七级应用体系，促使城市运行管理更精细。

二是注重平台建设方面。一是加强“一网统管”相关平台建设，整合部门的业务系统，明确城市运行管理机构的定位和职能；二是加强数字资源支撑，推动数据资源汇聚归集，依托一体化数字资源平台为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提供数据；三是构建城市运行体征指标，推动体征资源融合，加强感知数据开发；四是推动城市运行事件指挥调度，建立城市运行管理事件分类分级标准和闭环处置机制；五是明确在城市安全领域与城市发展领域“一网统管”场景建设的重点工作。

三是加强保障监督方面。一是加强资金、人才保障和网络、数据等安全保障；二是开展“一网统管”建设工作成效的考核评价，建立问责免责机制；三是发挥“一网统管”在推进长江经济带、武汉都市圈区域协同治理中的作用，加强多层次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。

